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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羅 13:8-10 
 

1. 請說明本段經文與前文的關係。 

 

 

 

2. 保羅在 13:8 重複什麼命令？但他同時附加一個什麼說明？並針對這個說明提供什麼?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. 為什麼『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』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 有人根據保羅在此的教訓，宣稱除了『愛人』的命令之外，不再需要其他任何的誡命，

是否正確？ 

 

 

 

5. 有人說『愛人』的命令是絕對的，其他的誡命必須視情況，由愛來決定，是否正確？ 

 

 

 

 


